附件1

2025年知识产权保护类转移市县项目
申报指南

一、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项目
（一）项目目标
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大力开展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为中小企业提供专利、商标等领域的维权援助服务，推动知识产权调解仲裁公证等工作。
（二）申报主体及工作任务
申报主体：申报主体为在茂名辖区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
主要任务：
1.协助完善茂名市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相关方案和制度。协调仲裁、公证、调解、法律等机构开展知识产权调解仲裁公证等工作15次以上，提供相应的文书佐证材料。
2.至少举办1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专题培训班，每场人数不少于50人，并通过公众媒体专题报道。
3.组织不少于1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宣传或宣讲活动，提供现场咨询不少于10次，印发和派发相关资料不少于200份。
（三）申报材料
1.《项目申报书》；
2.机构法人资格证书或营业执照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3.知识产权服务流程、模式及制度；
4.人员资格证明；
5.机构所获荣誉证明；
6.其他证明申报条件、申报优势的材料。
上述材料均需加盖公章。
二、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裁决效能提升项目
（一）项目目标
推动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与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融合，加强知识产权行政裁决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加大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力度，提升行政裁决效能。
（二）申报主体及工作任务
申报主体：申报主体为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能够协助处理知识产权案件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或企事业单位申报。
工作任务：
1.组织专利侵权行政裁决培训班不少于1次，参加人数不少于50人次。
[bookmark: _GoBack]2.协助完善茂名市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相关方案和制度。组织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例评选活动不少于1次。组织办案经验交流活动不少于1次。
3.提供线索并协助办结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数量（以结案为准、不含仅出具侵权判定咨询意见的案件）不少于20宗，行政调解案件不少于10宗。
4.举办一场关于“知识产权宣传周”“知识产权保护宣传”等主题的宣传推广活动。
（三）申报材料
1.《项目申报书》；
2.机构法人资格证书或营业执照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3.知识产权服务流程、模式及制度；
4.人员资格证明；
5.机构所获荣誉证明；
6.其他证明申报条件、申报优势的材料。
上述材料均需加盖公章。
三、强化展会和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项目
（一）项目目标
强化展会、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各地市重点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进驻重点展会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健全电商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机制，加强电商领域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和纠纷处理，净化电商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二）申报主体及工作任务
申报主体：申报主体为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能够开展上述领域相关工作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或我市相关行业协会申报。
工作任务：
1.组织本市企业参加广交会，组织相关参展企业进行展前知识产权保护培训，指导相关参展企业进行知识产权展前风险排查工作，协助提供展中和展后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落实国家知识产权局《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指引》有关要求，复制推广广交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经验，形成1份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经验报告。
2.组织进驻本地不少于2届次重点展会（包括化橘红、荔枝、“月饼节”等展会活动），印制知识产权保护宣传资料并发放不少于200份，提供现场咨询服务不少于30次。
3.组织开展电商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现场宣传活动1场以上，组织我市电商领域企业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培训不少于1场，支持指导电商平台贯彻落实进《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管理》推荐性国家标准。
4.协助开展专业市场等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不少于1次，协助组织开展专业市场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抽查、检查不少于2次。协助完成2件以上典型治理案例。
5.提供线索并协助办结出具维权意见类案件（电商或展会案件）65宗以上。在不少于1家专业市场开展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培育工作，推广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机制。
（三）申报材料
1.《项目申报书》；
2.机构法人资格证书或营业执照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3.知识产权服务流程、模式及制度；
4.人员资格证明；
5.机构所获荣誉证明；
6.其他证明申报条件、申报优势的材料。
上述材料均需加盖公章。
四、地理标志保护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项目
（一）项目目标
加强地理标志宣传推广，挖掘地理标志资源，培育地理标志产品；支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扩大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覆盖面。
（二）申报主体及工作任务
申报主体：申报主体为境内注册，从事地理标志挖掘、培育、申请、运用、保护等相关工作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行业协会、企事业单位等申报。
主要任务：
1.开展地理标志调研，挖掘我市地理标志资源，形成关于茂名市地理标志产品培育名单、培育方案等内容的调研报告。
2.组织提出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不少于3批次。
3.开展地理标志培训不少于1场，每场不少于50人。
4.在“4·26知识产权宣传周”或其他知识产权保护宣传活动期间，组织至少1场涉及地理标志保护宣传活动，印制和派发宣传材料各不少于200份。
5.负责举办1场涉及地理标志保护相关的宣讲培训班，不少于70人。
（三）申报材料
1.《项目申报书》；
2.机构法人资格证书或营业执照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3.知识产权服务流程、模式及制度；
4.人员资格证明；
5.机构所获荣誉证明；
6.其他证明申报条件、申报优势的材料。
上述材料均需加盖公章。
五、加强化橘红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项目
（一）项目目标
提升化橘红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水平。
（二）申报主体及工作任务
申报主体：申报主体为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从事地理标志业务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或行业协会申报。
主要任务：
1.组织化橘红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现场交流活动（含一次研讨交流会）。组织示范区地理标志产品生产企业宣教培训1次以上。
2.协助提供化橘红侵权案件线索并指导办结化橘红侵权案件（包括普通商标案件、证明商标案件、地理标志案件等），每个侵权案件类型各办结1宗典型案例。
3.配合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好示范区验收的材料整理和装订；组织验收期间讲解员的培训。
4.制作验收线路点位效果图，制作并设置验收线路点位上的宣传牌、横幅等，设置宣传牌不少于2个。
5.在“4·26知识产权宣传周”或其他知识产权保护宣传活动期间，组织至少1场涉及化橘红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宣传推广活动。
（三）申报材料
1.《项目申报书》；
2.机构法人资格证书或营业执照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3.知识产权服务流程、模式及制度；
4.人员资格证明；
5.机构所获荣誉证明；
6.其他证明申报条件、申报优势的材料。
上述材料均需加盖公章。
六、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服务项目
（一）项目目标
开展数据知识产权工作相关研究，强化数据知识产权宣传推广，培养一批数据知识产权人才。
（二）申报主体及工作任务
申报主体为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
主要任务：
1.全面梳理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经验做法和存在问题，优化数据知识产权管理流程，进一步挖掘、丰富数据知识产权应用场景，持续增强数据知识产权供给能力。形成调研分析报告不少于1份。
2.强化数据知识产权宣传推广，培养我市数据知识产权人才。在“4·26知识产权宣传周”或其他知识产权保护宣传活动期间，开展数据知识产权培训或宣传活动不少于2次。
3.组织我市知识产权相关工作人员到外地数据知识产权工作优势示范地区调研学习一次。
4、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数量不少于50件。
（三）申报材料
1.《项目申报书》；
2.机构法人资格证书或营业执照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3.知识产权服务流程、模式及制度；
4.人员资格证明；
5.机构所获荣誉证明；
6.其他证明申报条件、申报优势的材料。
上述材料均需加盖公章。

